
附件A

持续适航文件

A２７．１　总则

(a)本附件规定第２７．１５２９条所需的持续适航文件的编制

要求.

(b)旋翼航空器的持续适航文件必须包括发动机和旋翼(以

下统称“产品”)的持续适航文件,中国民用航空规章要求的设备的

持续适航文件以及所需的涉及这些设备和产品与旋翼航空器相互

联接关系的资料.如果装机设备或产品的制造厂商未提供持续适

航文件,则旋翼航空器的持续适航文件中必须包含上述对旋翼航

空器持续适航必不可少的资料.

(c)申请人必须向民航局提交一份文件,说明如何分发由申

请人或装机产品和设备的制造厂商对持续适航文件的更改

资料.

A２７．２　格式

(a)必须根据所提供资料的数量将持续适航文件编成一本或

多本手册.

(b)手册的编排格式必须实用.

A２７．３　内容

手册的内容必须用中文编写.持续适航文件必须含有下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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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或条款(视适用而定)以及下列资料:

(a)旋翼航空器维护手册或条款

(１)概述性资料,包括在维护和预防性维护所需范围内对旋翼

航空器特点和数据的说明.

(２)旋翼航空器及其系统和安装(包括发动机、旋翼和设备)的

说明.

(３)说明旋翼航空器部件和系统如何操作及工作的基本操作

和使用资料(包括适用的特殊程序和限制).

(４)关于下列细节内容的服务资料:维护点、油箱和流体容器

的容量、所用流体的类型、各系统所采用的压力、检查和服务口盖

的位置、润滑点位置、所用的润滑剂、服务所需的设备、牵引说明和

限制、系留、顶起和调水平的资料.

(b)维护说明书

(１)旋翼航空器的每一部分及其发动机辅助动力装置、旋翼、

附件、仪表和设备的定期维护资料.该资料提供上述各项应予清

洗、检查、调整、试验和润滑的荐用周期,并提供检查的程度,适用

的磨损允差和在这些周期内推荐的工作内容.但是,如果申请人

表明某项附件,仪表或设备非常复杂,需要专业化的维护技术、测

试设备或专家才能处理,则申请人可以指明向该件的制造厂商索

取上述资料.荐用的翻修周期和与本文件适航限制条款必要的相

互参照也必须列入.此外,申请人必须提交一份包含旋翼航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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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适航所需检查频数和范围的检查大纲.

(２)说明可能发生的故障、如何判别这些故障以及对这些故障

采取补救措施的检查排故资料.

(３)说明拆卸与更换产品的零件的顺序和方法以及应采取的

必要防范措施的资料.

(４)其它通用程序说明书,包括系统地面运转试验、对称检查、

称重和确定重心,顶起和支撑以及存放限制程序.

(c)结构检查口盖图和无检查口盖时为获得检查通路所需的

资料.

(d)在规定要作特种检查(包括射线和超声检验)的部位进行

特种检查的细节资料.

(e)检查后对结构进行防护处理所需的资料.

(f)关于结构紧固件的所有资料,如标识,报废建议和拧紧

力矩.

(g)所需专用工具清单.

A２７．４　适航限制条款

持续适航文件必须包括题为适航限制的条款,该条款应单独

编排并与文件的其它部分明显地区分开来.该条款必须规定型号

合格审定要求的强制性的更换时间、结构检查时间间隔以及有关

结构检查程序.如持续适航文件由多本文件组成,则本条要求的

条款必须编在主要手册中.并必须在该条款显著位置清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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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适航限制条款业经中国民航局批准,规定了中国民用航空规章

有关维护和营运的条款所要求的检查和其他维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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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直升机仪表飞行适航准则

ⅰ．总则

正常类直升机在未满足本附件规定的设计和安装要求时,不得

按中国民用航空规章规定仪表飞行规则(IFR)进行型号合格审定.

ⅱ．定义

(a)VY１ 表示仪表飞行时的爬升速度,在表明符合仪表飞行时

的爬升要求时,用它代替 VY.

(b)VNE１ 表示仪表飞行时的不可超越速度,在表明符合仪表

飞行时最大速度的限制要求时,用它代替 VNE.

(c)VMINI表示仪表飞行时最小速度,以表明符合仪表飞行时

最小速度的限制要求.

ⅲ．配平

在所有经批准的适合于该型号仪表飞行规则的空速、功率状

态和形态下,必须能将周期变距、总距和航向操纵力配平到零.

ⅳ．纵向静稳定性

(a)总则

在本附件ⅳ(b)或(c)(视适用而定)规定的重量和重心临界组

合情况下,直升机必须具有确实的纵向操纵力静稳定性.杆力必

须随速度变化,以便速度有显著变化时,驾驶员能明显地感觉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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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引起的杆力的变化.对于批准单驾驶的情况下,在本附件ⅳ(b)

中规定的每一种配平条件下,当操纵力缓慢松释时,空速必须恢复

到配平速度的１０％范围内.

(b)对批准单驾驶的情况:

(１)爬升

必须在整个速度范围内爬升表明在配平速度±３７．０４千米/小

时(２０节)爬升时的稳定性.此时:

(i)直升机配平在 VY１;

(ii)起落架收起(如果是可收放的);

(iii)在 VY１速度下限制爬升率(至少５米/秒(１０００英尺/分))

的需用功率或最大连续功率,取小者.

(２)巡航

必须表明在０．７~１．１VH(或VNE１,如果VNE１ 比VH 小)的整

个速度范围内,在不超过配平速度±３７．０４千米/小时(２０节)时表

明稳定性.此时:

(i)直升机以０．９VH 或０．９VNE１(取小者)配平并将功率调整

为该速度平飞时的需用功率;

(ii)起落架收起(如果是可收放的)

(３)小速度巡航

必须表明在０．９VMINI~１．３VMINI或到配平速度加３７．０４千

米/小时(２０节)(取大者)的整个速度范围内的稳定性,此时:

(i)直升机以１．１VMINI配平,功率调整到该速度平飞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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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度;

(ii)起落架收起(如果是可收放的).

(４)下降

必须表明在下述情况配平速度±３７．０４千米/小时(２０节)的

整个速度范围内的稳定性:

(i)直升机以０．８VH 或０．８VNE１(或对起落架放下情况为０．８VLE)

(取小者)配平;

(ii)以配平速度下降,下降率保持５米/秒(１０００英尺/分)时

的需用功率;

(iii)起落架放下和收起(如果适用).

(５)进场

必须在０．７倍的推荐最小进场速度到高于推荐最大时进场速

度３７．０４千米/小时(２０节)的整个速度范围表明稳定性,此时:

(i)直升机在推荐的一个或多个进场速度配平;

(ii)起落架放下和收起(如果适用);

(iii)保持３°下滑角需用功率和保持经批准的最陡进场梯度的

需用功率.

(c)对批准最小飞行机组为双驾驶的直升机,必须满足本附件

ⅳ(b)(２)和(b)(５)的要求.

ⅴ．横向－航向静稳定性

(a)在整个批准的空速、功率和垂直速度范围内,航向静稳定

性必须是正的.在直线和从配平稳定侧滑到１０度,航向操纵量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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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随侧滑角增加而无中断的增加,除在配平点周围小侧滑角范围

内.在更大的到适合于该型号的最大侧滑角,航向操纵量增加必

须产生侧滑角的增加.必须能够在不需要特殊的驾驶技巧及警

觉,可保持稳定飞行.

(b)在整个批准的空速、功率和垂直速度范围内,离配平状态

±１０°范围侧滑中,横向操纵动作或操纵力必须不得有驾驶员能感

觉到的负的上反稳定性.纵向周期杆随侧滑的移动不得过份.

ⅵ．动稳定性

(a)对批准的单驾驶情况

(１)周期小于５秒的任何振荡,在不大于１个周期内振幅必须

衰减到原振幅１/２.

(２)周期等于或大于５秒但小于１０秒的任何振荡,在不大于

两个周期内振幅必须衰减到原振幅１/２.

(３)周期等于或大于１０秒但小于２０秒的任何振荡,都必须是

衰减的.

(４)周期等于或大于２０秒的任何振荡,在２０秒内不得达到两

倍振幅.

(５)任何非周期性响应,在６秒内不得达到两倍振幅.

(b)对批准最小飞行机组为双驾驶直升机:

(１)周期小于５秒的任何振荡,在不大于两个周期内振幅必须

衰减到原振幅１/２.

(２)周期等于或大于５秒但小于１０秒的任何振荡都必须是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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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的.

(３)周期等于或大于１０秒的任何振荡,在１０秒内不得达到两

倍振幅.

ⅶ．增稳系统

(a)如果采用了增稳系统,该增稳系统的可靠性必须考虑到增

稳系统发生故障的影响.发生任何妨碍继续安全飞行和着陆的增

稳系统失效,必须是概率极小的.对增稳系统中凡未经表明是概

率极小的失效情况,需表明———

(１)在经批准的仪表规则运行限制内的任何速度或高度,出现

失效或故障时,直升机仍可安全操纵.

(２)直升机整个飞行特性允许在不超出驾驶员能力的情况下

长时间仪表飞行.必须考虑影响操纵系统的其他不相关可能故

障.此外———

(i)在整个实用飞行包线内,应满足B章中操纵性和机动性

要求.

(ii)飞行操纵、配平及动稳定性特性,不得受损到低于允许继

续安全飞行和着陆的水平.

(iii)在整个实用飞行包线内,应满足B章中纵向静稳定性及

航向静稳定性要求.

(b)增稳系统必须设计成在正常运行中或者一旦出现故障或

失效时,假定在适当的时间内开始了纠正动作,不可能引起飞行航

迹的危险偏离或在直升机上产生危险的载荷.装有多路系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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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考虑相继产生的故障情况,除非已经表明故障出现是不可

能的.

ⅷ．设备、系统及安装

基本设备及安装必须符合第２９．１３０３条、第２９．１４３１条和第

２９．１４３３条的要求,并有如下例外和补充要求:

(a)飞行和导航仪表

(１)用陀螺稳定的磁航向指示器代替按第２９．１３０３条(h)要求

的陀螺航向指示器.

(２)用满足第２９．１３０３条(g)(１)至(７)要求的备用姿态指示器

代替按第２９．１３０３条(g)要求的转弯仪.对双驾驶布局,必须指定

其中一个驾驶员的主指示器作为备用.如果有备用蓄电池并具有

足够隔离措施,则可用飞机电源系统充电.

(b)其它要求

(１)无论旋翼航空器是否按在结冰条件下运行进行合格审定,

对于仪表飞行规则(IFR)飞行必需的可能受到结冰不利影响的仪

表系统和其它系统,在CCAR ２９ R１附件C规定的连续最大和

间断最大结冰条件下必须具有足够的防冰措施.

(２)在发电系统内必须具有使任一发生危险过压的电源自动

断开励磁,并将其从主汇流条自动切断的装置.

(３)每一种所需的使用能源(电、真空等)的飞行仪表,必须装

有与仪表成一体的目视装置以指示有无足够的供能.

(４)当需要采用完成同样功能的复式系统时,每个系统必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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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成路和分立,使得系统之间在实体上分隔开,以确保单一故障

不对其它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５)对带动每个驾驶员工作位置处所需飞行仪表的系统规定

如下:

(i)只有正驾驶员所需的飞行仪表可以连接到该系统上.

(ii)附加仪表,系统或设备不得连接到副驾驶员工作的系统

上,除非有措施保证,附加仪表、系统或设备发生任一失灵后(如未

表明其概率极小),所要求的飞行仪表能仍继续正常工作.

(iii)设备,系统和安装必须设计成,当发生任何单个故障组合

后(如未表明其概率极小),无需增加机组成员的动作,仍能保留一

组可供驾驶员使用的、由仪表提供的、对飞行安全必不可少的信息

显示(包括姿态、航向、空速和高度).

(iv)对单驾驶布局,必须为要求静压源的仪表提供选择备用

静压源装置,该备用静压源必须经过校准.

ⅸ．旋翼航空器飞行手册

必须提供旋翼航空器飞行手册或旋翼航空器飞行手册仪表飞

行规则(IFR)补充规定,并应包括:

(a)限制

批准的仪表飞行规则(IFR)包线,仪表飞行时飞行机组的组

成,更改后的运行类型,以及经批准的直升机仪表飞行规则(IFR)

时的精确进场最陡梯度.

(b)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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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使用仪表飞行规则(IFR)系统所需的资料,以及当增稳

系统或电气系统失效时所荐用的操作程序.

(c)性能

如果 VY１ 与 VY 不同,则应提供申请批准的整个重量、高度和

温度范围内以 VY１ 和最大连续功率爬升时的爬升性能.

ⅹ．电气和电子系统的闪电防护

电气和电子系统闪电保护条款,见第２７．１３１６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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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A类旋翼航空器准则

C２７．１　总则

小型多发旋翼航空器不能用于 A类运行的型号合格审定,除

非它除了满足本规章的要求之外,还满足本附件所包含的设计安

装和性能要求.

C２７．２　适用的CCAR２９部条款

除了满足本规章的要求之外,必须满足CCAR ２９ R１的下

列条款:

第２９．４５条(a)和(b)(２)－总则

第２９．４９条(a)－最小操纵速度下的性能

第２９．５１条－起飞数据:总则

第２９．５３条－起飞:A类

第２９．５５条－起飞决断点:A类

第２９．５９条－起飞航迹:A类

第２９．６０条－高架直升机场起飞航迹:A类

第２９．６１条－起飞距离:A类

第２９．６２条－中断起飞:A类

第２９．６４条－爬升:总则

第２９．６５条(a)－爬升:全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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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６７条(a)－爬升:单发停车

第２９．７５条－着陆:总则

第２９．７７条－着陆决断点:A类

第２９．７９条－着陆:A类

第２９．８１条－着陆距离(地面水平段):A类

第２９．８５条－中断着陆:A类

第２９．８７条(a)－高度－速度包线

第２９．５４７条(a)和(b)－主旋翼和尾桨结构

第２９．８６１条(a)－结构、操纵器件和其它部件的防火

第２９．９０１条(a)－动力装置:安装

第２９．９０３条(b),(c)和(e)－发动机

第２９．９０８条(a)－冷却风扇

第２９．９１７条(b)和(c)(１)－旋翼传动系统:设计

第２９．９２７条(c)(１)－附加试验

第２９．９５３条(a)－燃油系统的独立性

第２９．１０２７条(a)－传动和减速装置:总则

第２９．１０４５条(a)(１),(b),(c),(d)和(f)－爬升冷却试验

程序

第２９．１０４７条(a)－起飞冷却试验程序

第２９．１１８１条(a)－指定火区的范围

第２９．１１８７条(e)－火区的排油和通风

第２９．１１８９条(c)－切断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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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１１９１条(a)(１)－防火墙

第２９．１１９３条(e)－整流罩和发动机舱蒙皮

第２９．１１９５条(a)和(d)－灭火系统(单喷射)

第２９．１１９７条－灭火剂

第２９．１１９９条－灭火瓶

第２９．１２０１条－灭火系统材料

第２９．１３０５条(a)(６)和(b)－动力装置仪表

第２９．１３０９条(b)(２)(i)和(d)－设备、系统及安装

第２９．１３２３条(c)(１)－空速指示系统

第２９．１３３１条(b)－使用能源的仪表

第２９．１３５１条(d)(２)－电气系统和设备:总则(无正常电源的

操纵)

第２９．１５８７条(a)－性能资料

注:在进行上述 C２７．２各条款的符合性验证时,应当参照有

关咨询通告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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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D

HIRF环境和设备 HIRF试验水平

本附件规定了用于第２７．１３１７条中电气和电子系统的 HIRF

环境和设备 HIRF试验水平.HIRF环境和试验室设备 HIRF试

验水平的场强值均以测量调制周期内峰值的均方根表示.

(a)HIRF环境I如下表１所示:

表１－HIRF环境I

频　　　　段
场强(V/m)

峰　值 平均值

１０kHz－２MHz ５０ ５０

２MHz－３０MHz １００ １００

３０MHz－１００MHz ５０ ５０

１００MHz－４００MHz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０MHz－７００MHz ７００ ５０

７００MHz－１GHz ７００ １００

１GHz－２GHz ２,０００ ２００

２GHz－６GHz ３,０００ ２００

６GHz－８GHz １,０００ ２００

８GHz－１２GHz ３,０００ ３００

１２GHz－１８GHz ２,０００ ２００

１８GHz－４０GHz ６００ ２００

　　表中,较高的场强适用于频段边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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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IRF环境II如下表２所示:

表２－HIRF环境II

频　　　　段
场强(V/m)

峰　值 平均值

１０kHz－５００kHz ２０ ２０

５００kHz－２MHz ３０ ３０

２MHz－３０MHz １００ １００

３０MHz－１００MHz １０ １０

１００MHz－２００MHz ３０ １０

２００MH－４００MHz １０ １０

４００MHz－１GHz ７００ ４０

１GHz－２GHz １,３００ １６０

２GHz－４GHz ３,０００ １２０

４GHz－６GHz ３,０００ １６０

６GHz－８GHz ４００ １７０

８GHz－１２GHz １,２３０ ２３０

１２GHz－１８GHz ７３０ １９０

１８GHz－４０GHz ６００ １５０

　　表中,较高的场强适用于频段边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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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RF环境III如下表３所示:

表３－HIRF环境III

频　　　　段
场强(V/m)

峰　值 平均值

１０kHz－１００kHz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００kHz－４００MHz ２００ ２００

４００MHz－７００MHz ７３０ ２００

７００MHz－１GHz １,４００ ２４０

１GHz－２GHz ５,０００ ２５０

２GHz－４GHz ６,０００ ４９０

４GHz－６GHz ７,２００ ４００

６GHz－８GHz １,１００ １７０

８GHz－１２GHz ５,０００ ３３０

１２GHz－１８GHz ２,０００ ３３０

１８GHz－４０GHz １,０００ ４２０

　　表中,较高的场强适用于频段边沿

(d)设备 HIRF试验水平１

(１)１０kHz－４００MHz内,用连续波(CW)和１kHz方波调制

(调制深度为９０％或更大)做传导敏感试验.传导敏感电流最小

必须从１０kHz时的０．６mA开始,然后每１０倍频率增加２０dB,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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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kHz时电流最小为３０mA.

(２)５００kHz－４０MHz内,传导敏感电流至少为３０mA.

(３)４０MHz－４００MHz内,做传导敏感试验,最小电流从

４０MHz时 的 ３０mA 开 始,然 后 每 １０ 倍 频 率 减 少 ２０dB,到

４００MHz时最小为３mA.

(４)１００MHz－４００MHz内,用峰值最小为２０V/m 的连续波

(CW)和１kHz方波调制(调制深度为９０％或更大)做辐射敏感

试验.

(５)４００MHz－８GHz内,用峰值最小为１５０V/m、占空比为

４％且脉冲重复频率(PRF)为１kHz的调制脉冲做辐射敏感试验.

该信号必须以１Hz的频率切换开和关,占空比为５０％.

(e)设备 HIRF试验水平２

设备 HIRF试验水平２是由本附件表２中 HIRF环境II经

过可接受的航空器传输函数和衰减曲线降低后的结果.

试验必须覆盖１０kHz－８GHz频段.

(f)设备 HIRF试验水平３

(１)１０kHz－４００MHz内,做传导敏感试验,最小电流必须从

１０kHz时 的 ０．１５mA 开 始,然 后 每 １０ 倍 频 率 增 加 ２０dB,到

５００kHz时最小为７．５mA.

(２)５００kHz－４０MHz 内,传 导 敏 感 试 验 的 电 流 最 小 为

７．５mA.

(３)４０MHz－４００MHz内,做传导敏感试验,最小电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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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MHz时 的 ７．５mA 开 始,然 后 每 １０ 倍 频 率 减 少 ２０dB,到

４００MHz时最小为０．７５mA.

(４)１００MHz－８GHz内,进行峰值最小为５V/m 的辐射敏感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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